
今年上海两会期间， 张玉

霞递交了一份《关于遗产管理

人制度落地实施的建议》。其中

就建议， 细化法院指定遗产管

理人规则。“例如继承人在被继

承人过世后， 主动获得部分遗

产的，应认定为接受继承，不能

再表示放弃； 对于过世前已在

继承人处的遗产， 放弃继承同

时应完成遗产的申报及交付。”

同时， 民政部门应细化遗

产管理人权责制度， 完善与各

部门单位的衔接措施。 “管理

人调取相关材料时， 身份相当

于被继承人本人， 有权调取本

人可调取的一切材料， 有权委

托他人办理。 银行、 房产、 证

券、 车管所、 保险公司、 水电

煤网公司等部门应予以配合调

查。” 张玉霞表示。

对于诉讼管辖的问题，张

玉霞建议， 民政担任遗产管理

人的后续诉讼案件， 参考破产

管理人案件统一管辖制度，由

民政所在地法院统一管辖，“有

利于遗产的整体管理， 便于相

关案件的分配及法院内部沟

通， 最终完成全部债权债务处

理后，优先扣除管理人报酬。 ”

此外， 张玉霞还建议， 对

于继承人以外尽到主要扶养义

务人员的适当分得遗产份额，

应设定一定标准， 由民政参照

标准进行分配， 减少法院诉

累， “例如可结合是否共同生

活、 照顾时间长短、 出资出力

情况等设定一定幅度的标准。”

张玉霞补充， 民政部门内部也

应设专门处理遗产管理的团队

或人员， 加强专业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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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胡蝶飞

七旬老/在家中意外

离世， 留下 430 万元1+

,以及一套位于市区1两

居室房屋无/继承， 在法

院判决将部分+,分给已

履行较多扶养义务1堂弟

夫妇后， 民政部门作为

*+,-./”， 申请认定

财,无主。

记"从徐汇区/民法

院得到消息， 经一年公示

期后， 该院近日作5终审

判决， 认定老/名下房屋

为无主财,。 这是上海首

例由民政部门申请认定1

无主财,收归国有案。

而以此案为切口， 老

龄化背景下“+,-.

/” 相关配套制度落地1

问题， 也在今年上海两会

期间得到聚焦。

从去年各区陆续5现

法院指定民政部门为+,

-./首案， 到如今涉

*+,-./” 案件量整

体上升， 作为兜底1民政

部门面临着哪些2局？ 经

历一年多1实践4(索，

制度层面有了哪些从无到

有1变化？ 两会会场里1

“声音” 又为这一制度1

细化带来哪些具体建议？

记"对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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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回到 3 年前的夏天，

徐汇区华泾镇一小区内， 一名

独居老人猝死在家中， 死者正

是小区居民葛老伯。

由于葛老伯未曾生育的女

儿、其老伴，以及其他继承人均

先于葛老伯死亡。 在无继承人

的情况下，依照《民法典》规定，

徐汇区民政局作为葛老伯生前

住所地的民政部门， 被法院指

定为葛老伯的遗产管理人。

然而， 就在老人去世不久

后， 葛老伯的堂弟夫妇将徐汇

区民政局告上法庭， 要求分得

葛老伯的全部遗产。

“这是 4 起关联案件中的

第一起案件， 当时， 老人的堂

弟自诉两人关系从小密切， 在

其妻子过世后， 他对自小患有

癫痫的哥哥关怀甚多， 平时探

望、 送医、 照顾都是他们夫妇

完成， 哥哥的身后事也是他们

料理的。” 徐汇法院民事审判

庭法官助理丛花雪告诉记者，

因此， 堂弟夫妇认为自己属于

对老人扶养较多的人， 要求分

得老人的全部遗产。 “但根据

在案证据， 葛老伯是在老伴过

世后才搬回徐汇， 堂弟夫妇所

称的扶养时间也是在这之后。”

“我们结合两原告对老人

的扶养时间、 扶养程度等， 酌

情判定两原告分得当时查明的

遗产中除房屋外的全部遗产总

计约 130 万元。” 丛花雪表示。

在拿到 130 万元之后， 堂

弟夫妇又发现老人名下还有一

张 300 万元的银行卡， 于是另

行起诉要求分这部分遗产。

“我们审理后认为， 在前期判

决中， 两原告分得的遗产数额

与其照顾程度相适应， 最终驳

回了其再次继承这笔遗产的请

求。” 该案承办法官、 民事审

判庭法官张弢告诉记者。

据悉， 在这两起案件判决

生效后， 徐汇区民政局就葛老

伯留下的房屋及 300 万元存款

分别向法院提出申请， 认定为

无主财产。 “目前， 涉房屋的

认领公告公示期已满一年无人

认领， 本院近日作出终审判

决， 认定其为无主财产， 经拍

卖、 变卖后所得收归国家所

有， 涉及存款的这部分财产现

仍在公示期。” 张弢介绍。

葛老伯的关联案件是遗产

管理人制度在上海推进过程中

的一个实例。 案件的背后， 有

机制落地中的创新探索， 也有

当下亟需破局的难题。

“事实上， 遗产管理人制

度建立的初衷， 是防止继承

人转移、 隐匿遗产， 保护遗

产的完整性， 避免继承人和

债权人的利益因为遗产贬值、

毁损、 灭失而受到损害。 民

政部门作为遗产管理人， 也

不是第一顺位的选择， 而是

‘退而求其次’ 的选择， 它是

由民政部门兜底保障的职能

定位决定的。”

在接受采访时， 市政协委

员张玉霞谈道， 在制度实施

后， 全市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

的案件数量整体有所增加的情

况下， 遗产管理人在实际管理

遗产的过程中， 却存在不少细

节问题。

“首先就是制度衔接措施

上的问题。 民政部门在担任遗

产管理人后， 需要查明身份关

系和财产关系， 但我们在实践

中就遇到过， 去某些单位调取

材料， 对方连遗产管理人都没

听说过， 更谈不上配合。” 作

为静安区遗产管理人案件的代

理律师， 张玉霞对于制度落地

中的“坎” 深有体会。

“调查难还只是小问题，

面对资不抵债的情况， 后续应

对数量多且复杂的债权债务纠

纷更是难题。” 张玉霞告诉记

者， 继承人在调查遗产及债务

情况后， 认为被继承人资不抵

债， 决定放弃继承， 由民政担

任遗产管理人， 但因为资不抵

债， 民政并不仅仅是管理遗

产， 更需处理债权债务纠纷。

“但在现实中， 民政部门法律

专业人才较少， 无法满足日益

增多的应诉需求。”

“有继承人表示放弃继承，

但在民政担任遗产管理人后，

继承人在被继承人过世后，

获取了部分遗产。 有的案件

在被继承人死亡后， 指定遗

产管理人前， 被继承人的遗

产已经被他人实际侵占。” 张

玉霞坦言， 这些现实问题，

实则都是制度落地过程中需要

细化的方向。

430万遗产，一套两居室房屋 关联4桩案件

诉讼成本高、制度衔接不流畅 陷入履职难

建议细化规则及权责制度 参考破产管理人案件统一管辖

值得期待的是， 从市级层

面到区级层面， 针对遗产管理

人制度落地的细化问题， 目前

都有了新的回应和探索。

去年年底最新发布的《上

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民政

部门履行遗产管理人职责以及

处置无人继承遗产的若干意

见》 中明确， 各区民政部门履

行遗产管理人职责， 可委托市

居民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依法查

询被继承人生前的财产信息，

由该中心出具报告。 各区民政

部门设置遗产管理人资金专

户， 用于在履职过程中与被继

承人相关的债权债务等资金往

来结算。 各单位按照各自职

责， 建立与民政部门履行遗产

管理人职责（查询、 清理、 保

管、 处置遗产等） 相关的工作

制度， 并加强人员培训， 为民

政部门履职提供支持。

区级层面， 徐汇区去年由

法院、 民政局、 司法局三家会

签了《关于无人继承的遗产协

同管理工作机制 （试行）》，

“其中针对查清难问题， 机制

明确因民政部门查明遗产难度

较大， 区民政局可委托区公证

处对被继承人名下的财产状况

进行调查， 对于区公证处因为

权限无法调查的遗产， 区人民

法院可以直接查明， 形成财产

信息协查的合力。”

徐汇法院民事审判庭党务

专职干部孙俊俊介绍， 包括机

制还对遗产接管和清理、 后续

遗产管理和资金提存， 以及剩

余遗产的处理等现实问题明确

了三方协同管理的模式。

另外， 奉贤法院与区民政

局也签署了《关于民事执行程

序中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

的会商纪要》， 明确作为遗产

管理人的民政部门或村委会，

在执行期间担任被执行人代理

人的角色， 仅以遗产为限配合

执行。 人民法院不得对民政部

门采取限制消费、 纳入失信等

惩戒措施。

“司法实践中， 涉遗产管

理人的案件情况不一， 各自的

主张也不相同， 很难对尽到主要

扶养义务人员的分得遗产的份额

设定一定的标准， 但随着这类案

件越来越多， 后续我们将以发布

典型案例的方式， 为实务部门提

供更多参考。” 在市政协现场咨

询中， 市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

人表示， 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细化

落地需要多部门协同努力， “下

一步我们将结合司法实践中的难

点问题与相关部门共同研究， 从

源头理顺协同管理工作机制， 助

力制度更好落地。”

先行先试！ 协同管理机制出台 后续以判例为指引


